
律政司司長在「香港海事仲裁在中國國際海運與貿易中的作用—現狀及

未來研討會（線上）」致辭（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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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資深大律師今日（一月七日）在「香港海

事仲裁在中國國際海運與貿易中的作用—現狀及未來研討會（線上）」

的致辭：  

 

包先生（香港海事仲裁協會主席包榮）、初教授（大連海事大學法學院

院長初北平教授）、王教授（上海海事大學法學院院長王國華教授）、

各位嘉賓：  

 

  大家好。感謝主辦機構香港海事仲裁協會、大連海事大學、上海海

事大學、華東政法大學、寧波大學以及各個協辦和支持的機構，給我機

會在研討會開始之前說幾句話。  

 

  剛過去的二○二○年，對香港和全球而言是充滿挑戰的一年。雖然

疫情嚴重影響全球的經濟，但也帶來了一個新的契機讓我們審視現有的

制度及系統。我們創造出各種新常態，並開始逐漸適應及習慣。展望新

的一年，市場似乎有望重拾動力，恢復平穩。  

 

國際海運貿易最新情況  

 

  在國際海運貿易方面，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發布的《海運述

評 2020 年》報告，受疫情影響，報告預測二○二○年全球海運貿易下降

4.1%，然而亞洲繼續主導全球海運貿易，各地積極推出應對措施，預計

海運貿易二○二一年開始復蘇，增幅是 4.8%。  

 

  該《海運述評》報告指出，到二○二○年一月一日，就主要船舶的

價值而言，香港是全球第五大船籍登記地，位列巴拿馬、馬紹爾群島、

利比里亞及巴哈馬之後。就船舶的載重噸位而言，香港是全球第四大主

要船籍登記地，僅次於巴拿馬、利比里亞及馬紹爾群島。  

 

  《2020 新華．波羅的海國際航運中心發展指數報告》中，香港為全

球第四大國際航運中心，三甲為新加坡、倫敦及上海，顯示世界經濟重

心和國際航運中心向亞洲轉移的趨勢日益清晰。而在中國科學院預測科

學研究中心發布的《2020 年全球 Top 20 集裝箱港口預測報告》，全球集

裝箱輸送量十強港口有七個來自中國，香港位列第九。其中，粵港澳大



灣區佔三席，而且廣州、深圳和香港均超過 1 700 萬 TEU，就是國際標

準箱。由此可知，香港與內地海運業關係密切，在大灣區的海運發展更

是一個重要的據點。  

 

  中央政府早已確立香港在國家發展的定位，支持香港發展成為區域

性航運和爭議解決樞紐。「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出「支持香港鞏固和提

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三大中心地位」，與大灣區內其他城市共同拓

展國際領域，把大灣區建設和「一帶一路」倡議有機結合。  

 

  這個研討會的題目是「香港海事仲裁在中國國際海運與貿易中的作

用」，正如我剛才提及，香港的發展與內地息息相關，必須把握國家發

展帶來的機遇，充分發揮「一國兩制」下的獨特地位和固有優勢，香港

作為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才能繼續提升。  

 

香港的海事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發展概覽  

 

  相信大家已經知道，波羅的海國際航運公會 BIMCO 於去年九月宣

布通過《BIMCO 法律及仲裁條款 2020》，將香港列為四個指定仲裁地之

一，另外三個則是倫敦、紐約和新加坡。這是一則令人鼓舞的消息。  

 

  BIMCO 是世界知名的非政府航運組織，致力推廣全球海運業通用的

標準合同。BIMCO 這個新舉措，不單對香港處理海事爭議的效率及效益

投下信心的一票，也令香港躋身世界頂級海事仲裁中心。這是香港海事

仲裁協會、香港船東會和政府不同部門努力推動香港海事仲裁的共同成

果。  

 

  新條款納入各個仲裁地的相關條文供用者選擇合併在 BIMCO 的合

同內，並包含有關送達通知的新規定。香港《仲裁條例》（第 609 章）

以及示範條例中推薦的香港海事仲裁協會仲裁規則會適用於相關仲裁程

序。這對香港海事仲裁協會也是一項重大發展，協會在二○○○年二月

由一群擁有不同背景、海事知識和法律專業人士籌組成立，後於二○一

九年三月成為獨立仲裁機構，宗旨為促進香港海事仲裁與調解的發展和

使用。二○一九年，它被委任處理仲裁爭議 78 次，是香港專注提供海事

爭議仲裁服務的重要機構之一。  

 

  我們期望有更多海事仲裁在香港進行，這不但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

國際法律樞紐的地位，更有助提升香港處理海事爭議的效率，支持航運

業的健康發展。  



 

  未來我們希望 BIMCO 也鼓勵航運業多加利用香港的調解服務，更

普及地使用調解以解決爭議。  

 

  除了國際上的成果，我也希望跟你們談談香港最新的一些發展。在

「一國兩制」的原則下，香港是中國唯一實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轄區。根

據香港與內地於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一日簽定的《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

行政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安排》），在內地或香港作出的

仲裁裁決可以相互執行。而為了進一步完善這一個《安排》，於去年十

一月二十七日簽訂了《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

補充安排》（《補充安排》），包括釐清《安排》所涵蓋的範疇、當事

人可以在法院接受執行仲裁裁決的申請之前或後申請保全措施、並允許

仲裁當事方在內地和香港同時申請執行同一仲裁裁決。通過《補充安

排》，《安排》的行文及實務上與現行國際慣例更全面的保持一致。簽

署《補充安排》當天，雙方以中英文雙語發布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 10 宗

典型案例書，其中一宗正是與海事爭議有關。案中當事方成功向廣州海

事法院申請認可和執行在香港作出的兩份仲裁裁決，包括首次終局裁決

和費用終局裁決。這體現了香港司法協助機制對跨境海事爭議解決中的

重要作用。  

 

  此外，在二○一九年十月一日生效的《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

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協助保全的安排》，我簡稱《保全安排》，是一個

重大突破，令香港成為第一個內地以外的司法管轄區，作為仲裁地時，

由合資格仲裁機構管理仲裁程序的當事方可以向內地法院申請保全措

施。《保全安排》下的第一項命令由上海海事法院在二○一九年十月八

日頒布，海事爭議的當事方向香港合資格仲裁機構提出單方面的申請，

以保全、扣押和凍結被申請方在內地的財產，申請經審查後批准，及時

維護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不同地方的仲裁界反應十分正面，認為《保全安排》有助增加香港

作為處理與內地有關爭議的仲裁地的一個吸引力。截至二○二○年十月

三十日，香港仲裁機構向內地人民法院合共提交了 32 宗《保全安排》下

的保全措施申請。申請分別向內地共 16 間內地人民法院提出，內地法院

共就 21 宗保全申請發布了裁決，其中 20 宗申請獲批。獲批的保全申請

所涉及的財產總值 97 億元人民幣。航運業界也可以受惠於《保全安排》

更有效地處理各種與內地有關的海事爭議。  

 

  另外，律政司積極尋求中央支持，爭取深化大灣區法律服務的開放



措施，探討在大灣區實施「港資港法港仲裁」的政策，在無涉外因素的

情況下，讓區內的港資企業選用香港法作為合同的準據法，並可以在合

同約定用香港作為仲裁地。去年八月深圳前海推出「先行先試」的計

劃，11 000 多家在前海註冊的港資企業，在訂立民商合同的時候可以協

議選擇合同適用的法律，包括香港法。這些措施能為大灣區企業提供更

多的選擇。  

 

香港網上爭議解決服務  

 

  香港一直鼓勵發展法律科技，這一個需求在疫情之下更顯重要。  

 

  得到政府的支持，eBRAM 中心（一邦國際網上仲調中心）正推廣其

網上爭議解決及促成交易的平台，提供高效、一站式跨境爭議解決服

務，讓身處全球任何角落的各方都可藉此透過網上促成交易和解決爭

議。  

 

  對於牽涉不同司法管轄區和金額不多的海事糾紛，網上爭議解決平

台提供了一個性價比高的選擇，它可以節省大量的時間和成本，令到香

港提供海事爭議解決服務更上一層樓。  

 

  最後，我再一次感謝大會的邀請，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研討會分享各

個學者跟專家的意見。我預祝研討會圓滿成功，我也在這裏恭祝大家新

的一年進步，身體健康，謝謝！  

  

完  

2021 年 1 月 7 日（星期四）  

 


